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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區等，列為第 1 階段，由地方政府優先處置；第 2 階段則以加強水井申報納管方式辦

理。另將持續清查其餘尚未處置之既有違法水井，依其存在樣態（所在位置、使用目的

、使用型態及對環境負面影響），排序予以封填，或有條件評估輔導合法化。 

(三)持續督請彰化縣及雲林縣政府針對高鐵沿線違法水井加強巡查作業，並以滾動式管理加

強辦理違法水井處置作業，以遏止地下水超抽。 

三、為減少農民對抽取地下水之依賴，行政院農委會近年來積極發展省水農業，並在彰雲地區推動

「黃金廊道農業新方案暨行動計畫」，預定於 102-109 年於高鐵周邊區域更新長 120 公里之農

水路。該會除持續推動省水農業，亦會密切持續觀察當地地層變化情形，以保安國土，避免

地層下陷意外發生。 

（一七一）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淑華就大眾電信終止業務相關用戶及員工權

益保障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5 月 27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28436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7-12-417） 

許委員就大眾電信終止業務相關用戶及員工權益保障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

下： 

一、通傳會業於本（104）年 5 月 4 日立法院第 8 屆第 7 會期交通委員會第 10 次全體委員會議提出

「大眾電信終止業務因應措施」報告中擬具對策，針對消費者權益保障、員工輔導就業、客

訴處理等項目之因應措施及執行結果說明如下： 

(一)因應措施： 

1.規劃並分配大眾電信所屬 0966、0968 號碼共 200 萬個門號予中華電信公司等 5 家行動

寬頻業務經營者，每家 40 萬個門號。 

2.責成 5 家行動寬頻業務經營者自獲核配日起 6 個月內，僅能供原大眾電信用戶申請沿

用原號碼，如該號碼為黃金門號時，亦應免收黃金門號選號費。 

3.規劃並實測 5 家行動寬頻業務經營者提供本案專線服務電話及資費優惠方案內容與網

址。 

4.公告 5 家承接行動寬頻業務經營者名單、服務專線、資費方案及用戶申請時間、地點

與所需申請文件等措施。 

5.適時透過媒體發布新聞稿，廣為宣傳相關措施，以維護 PHS 用戶權益。 

6.協調 5 家行動寬頻業務經營者釋出相關業務職缺，以利員工轉業。 

7.主動聯繫中央及地方勞動部門，協助處理員工欠薪、資遣費、退休金及後續轉業等權

益保障。 

8.成立客訴緊急應變小組，並強化與 5 家行動寬頻業務經營者聯繫窗口，圓滿處理與民

眾有關之相關事宜。 

(二)執行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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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用戶使用原號碼方面，依據通傳會統計資料顯示，自本年 4 月 1 日起至 5 月 13 日止

，大眾電信 PHS 業務之用戶向 5 家行動寬頻業務經營者申請使用原號碼之行動寬頻服

務客戶數為 5,955 戶，且申請號碼轉移之客戶數亦逐週遞減中。 

2.在大眾電信申訴案件方面，自 103 年 9 月起，因報載大眾電信因重整計畫執行成效不

佳，造成民眾恐慌，致每月申訴案件持續上升，至同年 12 月達到高峰。通傳會於本年

3 月推出保留原號碼及 5 家行動寬頻業務經營者推出優惠資費等措施後，民眾申訴案件

數已開始下降，本年 4 月降至 19 件，趨近於正常時期件數。 

3.在員工權益保障方面，依據大眾電信陳報通傳會資料顯示，該公司於破產宣告前資遣

、辭職員工計 102 名，其積欠工資均已墊償完畢；破產宣告後資遣員工、辭職員工計

60 名，其積欠工資、退休金及資遣費皆已全數給付完畢。 

4.在就業輔導方面，臺北市就業服務處調查大眾電信員工約 90 名表示願意接受轉業輔導

，通傳會則協調 5 家行動寬頻業務經營者釋出 172 個職缺，其涵蓋門市、業務、廣告

、企畫及通訊工程人員，並透過臺北市就業服務處本年 3 月 27 日轉職專案媒合會議進

行媒合，該會議有 15 名員工出席，6 名員工初步媒合成功。未來，通傳會亦將配合臺

北市就業服務處後續作為，進行輔導轉業，勞動部亦將持續掌握大眾電信資遣勞工狀

況並適時提供失業勞工就業服務。 

二、此次大眾電信用戶約有 5 千人持原號碼移轉至其他行動網路服務，相較於每年平均號碼可攜達

350 萬號次，顯見本案終止 PHS 業務對既有使用者造成之衝擊相對較小。惟為保障消費者權

益，通傳會相關應變措施將賡續施行至本年 9 月 30 日，期使原使用者得以迅速接續享用行動

通信服務之便利，達到對消費市場零衝擊之施政目標；此外，在員工輔導轉職部分，通傳會

亦將全力協調電信事業配合勞動部門就業輔導單位善盡公用事業對社會公益之義務，俾使本

案能和諧圓滿落幕。 

（一七二）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淑華就加強進口食品查驗稽核問題所提質詢

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5 月 27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28447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7-12-428） 

許委員加強進口食品查驗稽核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依「食品及相關產品輸入查驗辦法」第 17 條規定，查驗之查核、抽樣，於產品存置處所實施

；其屬整櫃貨櫃裝運者，查驗機關於必要時，得命於集中查驗區實施，報驗義務人應予配合

；報驗義務人不得指定抽樣之樣品。 

二、為落實集中查驗制度，衛福部食藥署已於本（104）年 4 月 7 日函告各進出口公會轉知所屬會

員，即日起，輸入產品屬貨櫃裝運者，其查驗之查核及抽樣作業，均應配合於集中查驗區實

施。該署已於本年 4 月 21 日邀集財政部關務署、消保團體及各進出口公會，說明「輸入食品

邊境集中查驗措施」，並於本年 4 月 24 日函告貨櫃場公會轉知所屬會員擴置貨櫃集中查驗區


